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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２６４７５—２０１１《桥式抓斗卸船机》，与ＧＢ／Ｔ２６４７５—２０１１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额定起重量的定义（见３．２，２０１１年版的３．２）；

———增加了净平均生产率的定义（见３．３）和试验方法（见６．８．２）；

———增加了平均生产率的定义（见３．４）和试验方法（见６．８．３）；

———增加了起重量限制器报警与联锁的要求（见５．４．２．２）；

———修改了抗风防滑装置的要求（见５．４．２．５，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３．９）；

———增加了俯仰机构双重保护的措施（见５．４．６．２）；

———增加了防台风应对措施（见５．４．１０）；

———增加了抑尘系统的要求（见５．５．１３）；

———增加了卸船机监控管理系统的要求（见５．９．２．１０）；

———增加了设置独立的工业监视系统的要求（见５．９．２．１３）；

———增加了卸船机的操作方式的要求（见５．９．３）；

———修改了接地与防雷的要求（见５．９．６，２０１１年版的６．９．６）。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７）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科正平工程技术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微特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省广兴重型机

械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铁军、蔡亚森、袁新、崔益华、王成、李彬、韩富伟、郭东。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１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２６４７５—２０１１；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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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式抓斗卸船机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额定生产率为４００ｔ／ｈ～５０００ｔ／ｈ桥式抓斗卸船机（以下简称卸船机）的术语和定

义、型式分类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接卸煤炭或矿石的卸船机，超出上述额定生产率的卸船机及其他散料类的卸船机也

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安装在趸船上的桥式抓斗卸船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７５５—２０１９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ＧＢ／Ｔ１２２８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ＧＢ／Ｔ１２２９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螺母

ＧＢ／Ｔ１２３０　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

ＧＢ／Ｔ１２３１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

ＧＢ／Ｔ２８９３（所有部分）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ＧＢ／Ｔ３３２３（所有部分）　焊缝无损检测　射线检测

ＧＢ／Ｔ３６３２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ＧＢ／Ｔ３７６６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ＧＢ／Ｔ３８１１—２００８　起重机设计规范

ＧＢ／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５２２６．１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５２２６．３２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３２部分：起重机械技术条件

ＧＢ／Ｔ５９０５　起重机　试验规范和程序

ＧＢ／Ｔ６０６７．１—２０１０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６０６７．５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５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

ＧＢ／Ｔ６９７４．１　起重机　术语　第１部分：通用术语

ＧＢ／Ｔ６９７４．５　起重机　术语　第５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

ＧＢ／Ｔ８９１８　重要用途钢丝绳

ＧＢ／Ｔ８９２３．１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１部分：未涂覆过的钢材

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ＧＢ／Ｔ８９２３．２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２部分：已涂覆过的钢材

表面局部清除原有涂层后的处理等级

ＧＢ／Ｔ９２８６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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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９３３１　船舶电气装置　额定电压１ｋＶ和３ｋＶ挤包绝缘非径向电场单芯和多芯电力电缆

ＧＢ／Ｔ９３３２　船舶电气装置　控制和仪器回路用１５０／２５０Ｖ（３００Ｖ）电缆

ＧＢ／Ｔ１００９５（所有部分）　圆柱齿轮　精度制

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　起重机　车轮及大车和小车轨道公差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０２３６　半导体变流器与供电系统的兼容及干扰防护导则

ＧＢ／Ｔ１０５９５　带式输送机

ＧＢ／Ｔ１２６０２　起重机械超载保护装置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３９５５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１２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　通用门式起重机

ＧＢ／Ｔ１５０５２　起重机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　总则

ＧＢ／Ｔ１８２２４　桥式抓斗卸船机安全规程

ＧＢ／Ｔ１９４１８　钢的弧焊接头　缺陷质量分级指南

ＧＢ／Ｔ２０３０３．１　起重机　司机室和控制站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２０３０３．５　起重机　司机室　第５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

ＧＢ／Ｔ２４８０９．５　起重机　对机构的要求　第５部分：桥式和门式起重机

ＧＢ５０２５６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起重机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ＧＢＺ／Ｔ１９２．１　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第１部分：总粉尘浓度

ＪＢ／Ｔ６３９２　起重机车轮

ＪＢ／Ｔ８９０５　起重机用三支点减速器

ＪＢ／Ｔ９００３　起重机三合一减速器

ＪＢ／Ｔ１０５５９　起重机械无损检测　钢焊缝超声检测

ＪＢ／Ｔ１０８１６　起重机用底座式硬齿面减速器

ＪＢ／Ｔ１０８１７　起重机用三支点硬齿面减速器

ＪＢ／Ｔ１２４７７　起重机用底座式减速器

ＪＢ／Ｔ１２４７８　起重机用立式减速器

ＪＢ／Ｔ１２４７９　起重机用套装式减速器

ＪＧＪ８２　钢结构高强度螺栓连接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６９７４．１和ＧＢ／Ｔ６９７４．５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额定生产率　狉犪狋犲犱狌狀犾狅犪犱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在规定条件下，卸船机单位时间内能从船上卸下货物总质量的理论值。

３．２　

额定起重量　狉犪狋犲犱犾犻犳狋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卸船机设计能起升的最大净起重量，为抓斗自身质量与斗内物料质量之和。

３．３　

净平均生产率　犪犮狋狌犪犾犪狏犲狉犪犵犲狌狀犾狅犪犱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卸船机卸下的货物总质量与卸船机实际抓取的总时间的比值。

２

犌犅／犜２６４７５—２０２１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３．４　

平均生产率　犻狀狋犲狉犿犻狋狋犲狀狋犪狏犲狉犪犵犲狌狀犾狅犪犱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卸船机卸下的货物总质量与卸船所需的全部时间的比值。

４　型式分类与基本参数

４．１　型式分类

４．１．１　自行式卸船机

小车运行机构设在小车上的卸船机。

４．１．２　牵引式卸船机

小车运行通过绳索牵引、牵引驱动装置设在固定的机器房内的卸船机。

牵引式卸船机按起升、开闭机构是否设在小车上，分为半牵引式卸船机和全牵引式卸船机两种：

ａ）　半牵引式卸船机：起升、开闭机构设在小车上的牵引式卸船机；

ｂ）　全牵引式卸船机：起升、开闭机构设在固定的机器房内的牵引式卸船机。

常用的全牵引式卸船机根据小车运行时抓斗水平移动的实现方法，分为差动式和补偿式两类。

常用的全牵引差动式卸船机如图１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犛 ———轨距；

犅 ———基距；

犎 ———起升高度；

犺 ———下降深度；

犔１———抓斗最大外伸距；

犔２———抓斗最大内伸距。

图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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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基本参数

４．２．１　额定生产率

额定生产率宜优先采用表１所给定的数值。

表１　 单位为吨每小时

额定生产率 ４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２２５０；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３５００；４０００；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注：额定生产率超出上述范围时，可由供需双方另行约定。

４．２．２　额定起重量

额定起重量宜优先采用表２所给定的数值。

表２　 单位为吨

额定起重量 １０；１２．５；１６；２０；２５；３２；４０；４５；５０；５６；６３；７１；８０；９０

　　注：额定起重量超出上述范围时，可由供需双方另行约定。

４．２．３　工作级别

按照ＧＢ／Ｔ３８１１—２００８的规定，卸船机整机的工作级别通常为Ａ８。主要机构的工作级别见表３。

表３

机构 使用等级 载荷状态级别 机构工作级别

起升、开闭机构 Ｔ８ Ｌ４ Ｍ８

小车运行机构 Ｔ８ Ｌ４ Ｍ８

卸船机运行机构 Ｔ５ Ｌ３ Ｍ６

臂架俯仰机构 Ｔ４ Ｌ３ Ｍ５

司机室运行机构 Ｔ４ Ｌ３ Ｍ５

　　注：工作级别超出上述规定时，可由供需双方另行约定。

４．２．４　工作速度

主要机构的工作速度见表４。

表４

机构 工作速度

起升、开闭机构（负载） ６０ｍ／ｍｉｎ～１８０ｍ／ｍｉｎ

起升、开闭机构（空载） １００ｍ／ｍｉｎ～２４０ｍ／ｍｉｎ

小车运行机构 １００ｍ／ｍｉｎ～２８０ｍ／ｍｉｎ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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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机构 工作速度

卸船机运行机构 ２０ｍ／ｍｉｎ～４０ｍ／ｍｉｎ

臂架俯仰机构 ５分钟每单行程～１０分钟每单行程

司机室运行机构 ２０ｍ／ｍｉｎ～２５ｍ／ｍｉｎ

　　注：工作速度超出上述规定时，可由供需双方另行约定。

４．２．５　轨距、基距、轮距

供需双方除应约定卸船机的轨距（犛）、基距（犅）、轮距外，还应约定缓冲器中心高和两端缓冲器撞头

平面间的距离。

４．２．６　外伸距、内伸距

供需双方应约定以码头水侧轨道中心起计的抓斗最大外伸距（犔１）、抓斗最大内伸距（犔２），司机室

最大外伸距和最大内伸距。

４．２．７　起升范围

起升范围是以下二者之和：

ａ）　闭合抓斗提升至最高位置，抓斗底部至码头轨道顶面的距离为起升高度（犎），应满足用抓斗吊

运清舱机的需要；

ｂ）　张开抓斗下降至船舱最低位置，抓斗底部的刃口至码头轨道顶面的距离为下降深度（犺），应满

足用抓斗抓取船舱底部物料的需要。

４．２．８　门架净空间

门架跨内高度和宽度所形成的净空应满足场地设备通行的需要。

４．２．９　现场相关接口

４．２．９．１　码头轨道与轮压

供需双方应约定以下内容：

ａ）　码头的轨道型号和轨道面至地面间的距离；

ｂ）　码头允许的正常工作轮压及轮距、腿压；

ｃ）　非工作状态下最大轮压及轮距、最大腿压。

４．２．９．２　物料与抓斗

４．２．９．２．１　供需双方应约定所卸散料的名称、容重（ｔ／ｍ
３）、平均粒度（ｍｍ）、最大粒度（ｍｍ）及其所占比

例（％）、含水量（％）、动堆积角（°）、静堆积角（°）等。

４．２．９．２．２　供需双方应约定按所卸物料的物理特性商定卸船机需配备的抓斗型式和规格。可按数种不

同的物料容重分档来配备数种抓斗，针对不同物料容重适时换斗，以提高卸船效率。

４．２．９．３　代表船型

供需双方应约定接卸的所有船型及代表船型的全长、船宽、型深、全高、满载吃水、空载吃水、舱口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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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等，还应约定码头面标高、轨道标高、设计高水位 、低水位和平均水位等。

４．２．９．４　现场设施信息

供需双方应约定作业码头地面设施信息。如码头平面布置和标高要求（包括卸船机运行距离、水侧

轨中心与岸壁距离、护舷厚度、锚定坑、顶升、防风拉索、系缆柱、轨道端部的止挡器、避碰限制等要求）、

供电点及供水点的型式和布置、地面带式输送机及其廊道布置等其相关接口情况。如果要求整机滚装

运输时，还应约定整机滚装运输时的地面容许承压和上岸方向等技术数据。

４．２．９．５　工况

供需双方应约定平均每天作业班次、工作时间、年作业天数和年卸货量等。

４．２．９．６　抑尘方式

卸船机的抑尘方式主要有洒水喷雾抑尘和干式抑尘两种。接卸煤炭和矿石时，通常采用洒水喷雾

抑尘。若采用洒水喷雾抑尘，供需双方应约定卸船机配备抑尘装置的供水方式、供水点和供水行程。

洒水喷雾抑尘的供水方式有以下几种：

ａ）　采用水缆卷筒供水方式时，供水点宜设在有效工作行程的中点附近；

ｂ）　采用水槽吸水供水方式时，供水点应为有效工作行程的全行程；

ｃ）　采用机上贮水箱供水方式时，供水应为地面定点供水。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工作环境条件

５．１．１　卸船机的电源及供电方式：

ａ）　动力电源：一般情况下，采用三相交流动力电源，频率为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电压一般常用６ｋＶ

或１０ｋＶ，采用高压电缆卷筒供电。供电系统在卸船机馈电线接入处的电压波动不应超过额

定电压的±１０％，频率波动不应超过额定频率的±１Ｈｚ，卸船机内部电压损失应符合

ＧＢ／Ｔ３８１１的规定。特殊情况下，采用交流３８０Ｖ动力电源，低压电缆卷筒等供电方式。

ｂ）　备用电源：三相四线制，交流３８０Ｖ、５０Ｈｚ或４４０Ｖ、６０Ｈｚ。该电源由码头的低压动力检修箱

或柴油发电机组提供。

５．１．２　卸船机的运行轨道安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２和表７的２级公差和表６的钢轨接

头构造公差的规定。

５．１．３　卸船机的运行轨道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４Ω。

５．１．４　卸船机工作时的气候条件：

ａ）　工作场合有盐雾、雷暴、风和海洋气候的侵蚀；

ｂ）　工作环境温度一般为－２０℃～４０℃；

ｃ）　年平均相对湿度不应大于９０％（可有凝露）；

ｄ）　工作状态风速不应大于２０ｍ／ｓ（相当于６级风）；

ｅ）　非工作状态风速不应大于４９ｍ／ｓ（相当于１２级风）；

ｆ）　沿海地区、台湾地区及南海诸岛港口卸船机防风拉索及锚定装置的设计，所用的设计风速不应

小于５５ｍ／ｓ（相当于１３级风）。

５．１．５　电动机的运行条件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５—２０１９中第６章和第７章的相关规定。

５．１．６　电器的正常使用、安装和运输条件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１２的规定。

注：超过上述范围规定时，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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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基本要求

卸船机各机构及其布置、机构部件的构造和功能，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８０９．５的规定。卸船机的设计、

制造还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１１、ＧＢ／Ｔ６０６７．１—２０１０、ＧＢ／Ｔ６０６７．５、ＧＢ／Ｔ１８２２４和本文件的有关规定。

５．３　使用性能

５．３．１　卸船机的卸船能力应达到额定生产率及额定起重量。

５．３．２　与卸船机使用有关的参数，应符合４．２和用户在订货合同中提出的要求。

５．３．３　卸船机的静态刚性推荐为由满载抓斗和小车自重载荷产生的垂直静挠度犳，犳′：

ａ）　主梁跨中：犳≤犛／１０００（犛为轨距）；

ｂ）　有效悬臂端：犳′≤犔／３５０（犔 为悬臂长）。

５．３．４　动态刚性一般不作规定。但当用户从卸船机使用条件考虑对此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解决。

５．３．５　卸船机做静载试验时，应能承受１．２５倍额定起重量的试验载荷，其主梁和悬臂不应产生永久变

形。试验后，空载小车处在水侧支腿零位时，上拱度最高点应在跨中犛／１０范围内，其值不应小于０．７犛／

１０００；悬臂端的上翘度不应小于０．７犔／３５０。

５．３．６　卸船机做动载试验时，应能承受１．１倍额定起重量的试验载荷。试验过程中应正常工作，制动器

等安全装置动作灵敏可靠。试验后进行目测检查，各受力钢结构件应无裂纹和永久变形等，应无油漆剥

落，各连接处应无松动现象。

５．３．７　抓斗所抓取的物料特性，应符合抓斗设计和合同的规定。抓斗的抓满率不应小于９０％。

５．３．８　卸船机基本参数允许的偏差值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额定生产率的允许偏差为其公称值的－３％；

ｂ）　额定起重量的允许偏差为其公称值的±５％；

ｃ）　起升、开闭的速度允许偏差为其公称值的－３％～１０％；

ｄ）　小车运行的速度允许偏差为其公称值的－３％～１０％；

ｅ）　卸船机运行的速度允许偏差为其公称值的±１０％；

ｆ）　臂架俯仰时间允许偏差为其公称值的±１０％。

５．４　安全与防护

５．４．１　通则

卸船机的安全与防护应符合ＧＢ／Ｔ６０６７．１—２０１０、ＧＢ／Ｔ６０６７．５、ＧＢ／Ｔ１８２２４、ＧＢ／Ｔ３８１１—２００８

中第９章和本文件的相关规定。

５．４．２　安全设施

５．４．２．１　起升机构、臂架俯仰机构、卸船机运行机构和小车运行机构均应设置终点减速限位、终点限位

及终端紧急限位。司机室运行机构应设置终点限位和减速限位。

５．４．２．２　起升机构应装设起重量限制器，起重量限制器应符合 ＧＢ／Ｔ１２６０２和 ＧＢ／Ｔ３８１１及以下

规定：

ａ）　当实际起重量超过９５％额定起重量时，起重量限制器宜发出报警信号；

ｂ）　当实际起重量在１００％～１１０％的额定起重量之间时，起重量限制器起作用，此时应自动切断

起升动力源，但应允许抓斗作下降运动。

５．４．２．３　钢丝绳的选择，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１１—２００８中表４４对安全系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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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４　钢丝绳的绳端固定和连接应牢固、可靠、便于检修，并符合ＧＢ／Ｔ３８１１和ＧＢ／Ｔ６０６７．１—２０１０

的规定。

５．４．２．５　卸船机应装设抗风防滑装置，包括锚定装置、防风拉索及夹轨器（夹轮器、顶轨器）、铁楔等。锚

定装置和防风拉索应满足在非工作状态最大风速下，卸船机不发生滑移和倾覆；在未使用锚定装置和防

风拉索时，其他抗风防滑装置应满足在３５．８ｍ／ｓ（相当于１０级风）风速下，卸船机不发生滑移。

５．４．２．６　卸船机的通道与平台、栏杆、梯子的设置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１１和ＧＢ／Ｔ６０６７．１—２０１０的规定。

５．４．３　安全距离

５．４．３．１　在确定起升高度时，应保证抓斗打开通过料斗上方时有１ｍ以上的净空；不卸抓斗吊运清舱机

过料斗口时，清舱机与料斗之间的净空不应小于０．５ｍ ，这时抓斗闭合状态底部与清舱机顶部的间距不

应小于１ｍ。

５．４．３．２　在任何情况下，当抓斗处于起升高度上部位置时，抓斗与司机室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０．５ｍ。

５．４．４　避雷

卸船机应考虑设有将雷电安全引至地面轨道的措施。卸船机应在臂架及塔架的顶部分别装设避雷

针，避雷针的布置及高度应能有效覆盖整个卸船机，针体要高出航空障碍灯３００ｍｍ。

５．４．５　噪声

卸船机工作时产生的噪声，在无其他外声干扰的情况下，当司机室、电气室、控制室门窗封闭时，在

操作位置测得的噪声不应大于８５ｄＢ（Ａ）。

５．４．６　安全联锁

５．４．６．１　急停联锁

应在主司机室、臂架俯仰操作室和电气室的控制台上设置“低压紧急停止按钮”，或在料斗操作室、

机器房以及水、陆侧门腿、主梁、臂架处分别设置“低压紧急停止按钮”，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应能切断低压

电源，使各机构停止工作。

５．４．６．２　联锁与保护

除按ＧＢ／Ｔ３８１１中规定的常规安全联锁保护外，卸船机还应考虑下述各项联锁保护：

ａ）　高压动力电源与备用电源切换的联锁保护。

ｂ）　供电系统漏电检测保护，漏电检测装置及连接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９５５的要求。

ｃ）　高压开关柜应附有检修时的安全接地开关。

ｄ）　地面中控室与机上输送机的联锁及与机上给料器的联锁。

ｅ）　电缆卷筒放缆终端及收放电缆方向与卸船机运行方向控制的联锁。

ｆ）　小车、移动司机室的停车位置与臂架俯仰控制的联锁。

ｇ）　臂架挂钩与起升、开闭、小车运行、臂架俯仰、司机室运行等机构之间应有完善的安全联锁。

ｈ）　抓斗卸料与抑尘系统的联锁。

ｉ）　抓斗高度位置与卸船机的接料板工作状态和位置应有联锁保护。

ｊ）　起重量限制器与抓斗起升、开闭机构的联锁。

ｋ）　料斗载荷测量装置与抓斗开闭、给料器速度的联锁。

ｌ）　卸船机运行机构应与卸船机的锚定装置、防风拉索和夹轨器（夹轮器、顶轨器）等联锁。

ｍ）　风速仪与卸船机运行机构、夹轨器（夹轮器、顶轨器）等联锁。

８

犌犅／犜２６４７５—２０２１



ｎ）　起升／开闭、臂架俯仰机构均应设超速保护装置，当机构下降速度超过１１５％的额定速度时，保

护装置应立即动作并停止机构工作。臂架俯仰机构超速保护装置应安装在卷筒端。

ｏ）　在臂架俯仰机构卷筒端应装设检测臂架位置的传感器，与臂架的机械限位开关组成软件限位

及硬件限位双重保护。

５．４．７　故障显示及报警

电气系统应有完善的故障显示及报警功能，主要功能应包括：超风速!超负荷!超速度!短路!过
压!过流!过载!失压!漏电!缺相、调速装置故障、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ＰＬＣ）及网络通信故障等
信息。

５．４．８　警示与报警

５．４．８．１　卸船机运行机构在工作前和工作过程中，应设有清晰的声光报警信号。

５．４．８．２　卸船机运行机构应设置防撞报警装置。

５．４．８．３　在臂架的顶端及塔架的最高点应分别设置红色障碍灯，供电应是蓄电池及自动充电设备，使其

不受总电源断电的影响。蓄电池采用自动充电，其容量可以使障碍灯连续工作１０ｈ以上。

５．４．８．４　风速报警器应能在风速大于或等于１８ｍ／ｓ时发出报警信号；在风速大于或等于２０ｍ／ｓ（相当

于６级风）时发出停车信号。

５．４．８．５　卸船机上给料带式输送机运行前应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延时１０ｓ后给料带式输送机方可

运行。

５．４．８．６　在易触电、磕碰、挤伤等不安全处设置相应的安全标志和警示牌，其图形符号应符合

ＧＢ／Ｔ２８９３（所有部分）和ＧＢ／Ｔ１５０５２的规定。

５．４．９　安全操纵

５．４．９．１　吊运清舱机时的起升及运行速度均不应大于２０ｍ／ｍｉｎ。

５．４．９．２　当臂架俯仰角度超过４５°时，司机应在俯仰操作室的控制台上完成臂架的俯仰操纵，实施全过

程监控直至臂架挂钩的动作指示灯显示工作正常为止，经确认无误后方可转入其他工作。

５．４．１０　防台风应对措施

在接到台风预报后，应采取以下防台风应对措施：

ａ）　卸船机应移回锚定位置并锚定，锁紧防滑制动装置，连接并张紧防风拉索；

ｂ）　将小车停至锚定位并锁定，抓斗打开放在料斗格栅上固定；

ｃ）　将司机室停至停车位并锁定；

ｄ）　将臂架放至设计防风位置，并采取防风措施；

ｅ）　配置有铁楔、夹轮器、夹轨器、顶轨器的卸船机，采取塞铁楔、夹轮、夹轨、顶轨措施；

ｆ）　锁定落料回收装置。

５．５　主要零部件

５．５．１　钢丝绳

卸船机各机构钢丝绳不应低于ＧＢ／Ｔ８９１８的规定。

５．５．２　滑轮和卷筒

卸船机各机构的卷筒和滑轮设计选用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１１的规定。起升滑轮宜采用环锻滑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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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轮宜采用轧制滑轮，宽槽滑轮槽应满足钢丝绳快换接头组件通过的要求。滑轮及卷筒应设防脱槽装

置，其间隙不应大于５ｍｍ。

５．５．３　制动器和制动盘（轮）

５．５．３．１　制动器的选用和使用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１１、ＧＢ／Ｔ６０６７．１—２０１０和ＧＢ／Ｔ１８２２４的规定。

５．５．３．２　应在机构高速轴上配置常闭式制动器。俯仰机构还应在低速端配置常闭式安全制动器。

５．５．４　减速器和齿轮传动

５．５．４．１　应优先选用符合如下标准的减速器：ＪＢ／Ｔ８９０５、ＪＢ／Ｔ１２４７７、ＪＢ／Ｔ１２４７８、ＪＢ／Ｔ１２４７９、

ＪＢ／Ｔ９００３、ＪＢ／Ｔ１０８１６、ＪＢ／Ｔ１０８１７。

５．５．４．２　选用其他减速器时，硬齿面齿轮副的精度不应低于ＧＢ／Ｔ１００９５（所有部分）中的６级，中硬齿

面则不应低于８８７级。

５．５．４．３　如用开式齿轮传动，则齿轮副精度不应低于ＧＢ／Ｔ１００９５（所有部分）中的９级。

５．５．５　联轴器

不推荐采用有可能使制动轮（盘）产生浮动的联轴器。

５．５．６　车轮

应符合ＪＢ／Ｔ６３９２的规定。

５．５．７　司机室

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３０３．１和ＧＢ／Ｔ２０３０３．５的规定。

５．５．８　抓斗

５．５．８．１　抓斗应具有良好的抓取性能。钢丝绳更换和润滑保养方便，具有防脱绳和防磨绳措施。

５．５．８．２　抓斗应设有供吊运清舱机械及静载试验的吊耳。

５．５．８．３　抓斗应采用快换接头与起升机构绳索系统连接。

５．５．８．４　抓斗的开闭方向应符合合同的约定。

５．５．９　料斗

５．５．９．１　料斗容量通常应大于５倍抓斗容量，料斗内壁采用耐磨衬板。料斗上方设有格栅，格栅应有足

够的强度和刚度能承受抓斗的自重和物料的冲击。

５．５．９．２　料斗应设有挡风墙、落料回收装置、抑尘系统等。如采用洒水喷雾抑尘系统时水压不应小于

０．５ＭＰａ。洒水抑尘点包括料斗上方及物料在机上的各转载点，喷嘴应满足形成水雾罩形状的要求。

５．５．９．３　料斗下方出料口处应设给料机，主要有振动给料机和带式给料机两种型式，给料机应具有调整

和控制输送能力的功能。

５．５．９．４　料斗通常在下方设置料斗门以控制物料流量，通常在料斗侧壁设置防起拱装置。

５．５．１０　带式输送机

如卸船机上采用带式输送机，带式输送机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５９５的规定，应采用阻燃型胶带。

５．５．１１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和液压元件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６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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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２　润滑系统

干油润滑推荐采用多个区域集中的单点手动润滑、电动和气动润滑方式，必要时也可采用多点自动

润滑方式。

５．５．１３　抑尘系统

为抑制物料在料斗、给料机、物料切换装置、溜槽与地面皮带接合部位等处的粉尘，卸船机应设有抑

尘系统，抓斗卸料处粉尘浓度（巡回作业地段）要求≤１００ｍｇ／ｍ
３，各转载点和巡回作业区的粉尘浓度要

求≤５０ｍｇ／ｍ
３。

粉尘浓度测定方法按照ＧＢＺ／Ｔ１９２．１执行。

５．５．１４　供电装置

卸船机通常采用电缆卷筒供电。电缆卷筒应设置防松和防过紧保护开关。电缆导向装置导缆半径

不应小于电缆直径的１０倍。

５．６　主要构件连接

５．６．１　焊接

５．６．１．１　焊缝外观检查不应有目测可见的裂纹、气孔、固体夹杂、未熔合和未焊透等缺陷。

５．６．１．２　卸船机的主梁、臂架等主要受拉翼缘板的对接焊缝表面质量，应达到ＧＢ／Ｔ１９４１８中的“Ｂ”级，

焊缝内部质量应进行无损探伤。射线探伤时不应低于ＧＢ／Ｔ３３２３（所有部分）中规定的质量等级Ⅱ；超

声波探伤时不应低于ＪＢ／Ｔ１０５５９中的１级。

５．６．２　螺栓连接

采用钢结构用高强度螺栓完成构件间的连接时，其连接接头应符合ＪＧＪ８２的规定。大六角头高强

度螺栓接头所用螺栓、螺母、垫圈及其技术要求应分别符合 ＧＢ／Ｔ１２２８、ＧＢ／Ｔ１２２９、ＧＢ／Ｔ１２３０、

ＧＢ／Ｔ１２３１的规定。扭剪型高强度螺栓接头所用的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应符合

ＧＢ／Ｔ３６３２的规定。

５．７　金属结构

５．７．１　卸船机的主梁、臂架、门架等主要结构宜采用箱型结构，其中拉杆、撑杆等可采用管结构，宜有消

除风振措施。对于前拉杆等的重要结构件，其材料质量等级应不低于Ｃ级。

５．７．２　箱形截面梁、杆、腿的翼缘板偏斜值犆≤犅／２００（见图２）。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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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３　箱型梁的翼缘板与腹板的垂直偏斜犺≤犎／２００（见图３），此值应在大筋板或节点处测量。

图３

５．７．４　臂架、各段主梁轴线在水平方向的弯曲度不应大于１／１５００梁长，此值应在离承轨梁上盖板约

１００ｍｍ的腹板处从第一个大筋板（或桁架的第一个有效节间）起算测量。

５．７．５　桁架梁杆件的直线度Δ犾≤０．００１５犪（见图４）。

图４

５．７．６　小车轨道一般宜用整根钢轨（将接头焊为一体），钢轨接头构造公差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接头处钢轨顶部的垂直错位值犎Ｆ，制造厂生产焊时犎Ｆ＝０，现场焊时犎Ｆ≤１ｍｍ，犎Ｆ 应磨

平；水平错位值犎Ｓ≤１ｍｍ，应将错位处以１∶５０的斜度磨平（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６），

见图５；

ｂ）　连接后的钢轨顶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犫，在任意２ｍ 测量范围内应使犫≤１ｍｍ（即

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３的２级公差），见图６；

ｃ）　不采用焊接接头的钢轨也应符合上述ａ）、ｂ）的要求，但头部间隙不应大于２ｍｍ。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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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６

５．７．７　小车轨道上任一点处，轨道中心相对于承轨梁腹板中心的位置偏移量犓≤０．５狋ｍｉｎ（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

２０１８中表３的２级公差），见图７（含焊接型Ｔ形钢）。

图７

５．７．８　小车轨距公差犃 （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３的１级和２级公差）规定如下（见图８）：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犃＝±３ｍｍ；

ｂ）　牵引式小车（２级公差），犃＝±５ｍｍ。

图８

５．７．９　在同一截面上两根小车轨道之间的高度差犈（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３的１级和２级公差）

规定如下（见图８）：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

当犛≤２ｍ时，犈≤３．２ｍｍ；

当犛＞２ｍ时，犈≤１．６犛 ｍｍ，犈ｍａｘ＝±６．３ｍｍ，犛单位为ｍ。

ｂ）　牵引式小车（２级公差）：

当犛≤２ｍ时，犈≤４．２ｍｍ；

当犛＞２ｍ时，犈≤２．０犛 ｍｍ，犈ｍａｘ＝±８ｍｍ，犛单位为ｍ。

５．７．１０　小车轨道上任意点处，车轮接触点高度差 Δ犺ｒ（即相对于四轮形成的标准平面的差，

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３的１级和２级公差）规定如下（见图９）：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

当犛≤２ｍ时，Δ犺ｒ≤１．６ｍｍ；

当犛＞２ｍ时，Δ犺ｒ≤０．８犛 ｍｍ，Δ犺ｒｍａｘ＝３．２ｍｍ，犛单位为ｍ。

ｂ）　牵引式小车（２级公差）：

当犛≤２ｍ时，Δ犺ｒ≤２ｍｍ；

当犛＞２ｍ时，Δ犺ｒ≤１．０犛 ｍｍ，Δ犺ｒｍａｘ＝４ｍｍ，犛单位为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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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５．８　装配

５．８．１　卸船机轨距公差犃（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４的２级公差），见图１０。

犛≤１０ｍ时，犃＝±２．５ｍｍ；

犛＞１０ｍ时，犃＝±［２．５＋０．１（犛－１０）］ｍｍ，犛为轨距，单位为ｍ。

图１０

５．８．２　小车带轮缘车轮中心点之间轨距犛的公差犃 （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５的１级和２级公差）

规定如下（见图１０）：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

当犛≤２ｍ时，犃＝±１．０ｍｍ；

当犛＞２ｍ时，犃＝±［１＋０．１（犛－２）］ｍｍ，犛单位为ｍ。

ｂ）　牵引式小车（２级公差）：

当犛≤２ｍ时，犃＝±２．０ｍｍ；

当犛＞２ｍ时，犃＝±［２＋０．１（犛－２）］ｍｍ，犛单位为ｍ。

５．８．３　小车车轮接触点高度公差Δ犺ｒ（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５的１级和２级公差）规定如下（见图

１１）：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

当犛≤２ｍ时，Δ犺ｒ≤１．６ｍｍ；

当犛 ＞２ｍ时，Δ犺ｒ＝［１．６＋０．１（犛－２）］ｍｍ，犛单位为ｍ。

ｂ）　牵引式小车（２级公差）：

当犛 ≤２ｍ时，Δ犺ｒ≤２ｍｍ；

当犛 ＞２ｍ时，Δ犺ｒ＝［２＋０．１（犛－２）］ｍｍ，犛单位为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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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５．８．４　导向轮或带轮缘车轮的水平偏斜Δ犉（即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４、表５的１级和２级公差）

规定如下（见图１２）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

对导向轮：Δ犉≤±０．３２犪ｍｍ，犪单位为ｍ；

对带轮缘车轮：Δ犉≤±０．４犲ｍｍ，犲单位为ｍ。

ｂ）　牵引式小车、卸船机 （２级公差）：

对导向轮（仅小车）：Δ犉≤±０．４犪ｍｍ，犪单位为ｍ；

对带轮缘车轮：Δ犉≤±０．５犲ｍｍ，犲单位为ｍ。

图１２

５．８．５　车轮在水平投影面内车轮轴中心线倾斜度公差φｒ（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４、表５的１级和

２级公差）规定如下（见图１３）：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φｒ＝±０．４‰；

ｂ）　牵引式小车、卸船机 （２级公差）：φｒ＝±０．５‰。

图１３

５．８．６　在垂直平面内车轮轴中心线倾斜度公差τｒ（车轮垂直倾斜度，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４、表５

的１级和２级公差），见图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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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小车、卸船机：－０．５‰≤τｒ≤＋２‰。

５．８．７　水平导向轮轴在垂直于轨道方向的轴线倾斜度公差αＦ，水平导向轮在沿轨道方向的轴线倾斜度

公差βＦ，水平导向轮底面至轨道上平面的高度公差Δ犺Ｆ（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４的１级和２级公

差）规定如下（见图１５）：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

αＦ＝±０．５‰；　βＦ＝±０．３‰；　Δ犺Ｆ＝
　０

－１ ｍｍ。

ｂ）　牵引式小车、卸船机 （２级公差）：

αＦ＝±０．６３‰；　βＦ＝±０．４‰；　Δ犺Ｆ＝
　０

－１．６ ｍｍ。

图１５

５．８．８　卸船机及小车运行机构的车轮基距为犲（或８轮和８轮以上的最上层运行平衡架轴间水平距离

为犲）时的公差Δ犲（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４、表５的１级和２级公差）规定如下（见图１６）：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

犲≤３ｍ时，Δ犲＝±３．２ｍｍ；

犲＞３ｍ时，Δ犲＝±１．０犲ｍｍ，犲单位为ｍ。

ｂ）　牵引式小车、卸船机 （２级公差）：

犲≤３ｍ时，Δ犲＝±４ｍｍ；

犲＞３ｍ时，Δ犲＝±１．２５犲ｍｍ，犲单位为ｍ。

图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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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　终端止挡器或缓冲器垂直于纵向轴线的平行度公差犉ｍａｘ（ＧＢ／Ｔ１０１８３．１—２０１８中表２、表３的

１级和２级公差）规定如下（见图１７）：

ａ）　自行式小车（１级公差）：

犉＝０．８犛 ｍｍ，犉ｍａｘ＝±８ｍｍ，犛单位为ｍ；

ｂ）　牵引式小车和卸船机大车（２级公差）：

犉＝１．０犛 ｍｍ，犉ｍａｘ＝±１０ｍｍ，犛单位为ｍ。

图１７

５．９　电气设备

５．９．１　一般要求

５．９．１．１　电气设备的设计和选择，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１１、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ＧＢ／Ｔ５２２６．３２及其他有关标准的

规定。

５．９．１．２　在密闭空间的电气设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电气设备正常工作时所许可的温度。当环

境温度较高或较低时，电气设备应按合同约定的卸船机工作温度设计，提供必要的降温和取暖装置。

５．９．１．３　电气设备应适应年平均相对湿度不应大于９０％的大气环境，如果预计环境湿度超过这个水

平，应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具体细节应在合同中商定。

５．９．１．４　设置在室内的电气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ＧＢ／Ｔ４２０８中的ＩＰ２１，室外时不应低于ＩＰ５５。特

殊环境下电气设备防护等级应由供需双方商定。

５．９．１．５　应确保含油装置在运行和安装时，油滴不会落到电气设备上，否则应加以保护。

５．９．１．６　卸船机电控设备中各电路的绝缘电阻在一般环境中不应小于１．０ＭΩ。

５．９．１．７　电气装置的安装、施工、验收应符合ＧＢ５０２５６的规定。

５．９．２　特殊要求

５．９．２．１　主、副高压变压器宜用干式环氧树脂浇注型，高压侧应设调节电压的抽头（手动切换）。调节范

围应为±２×２．５％。

５．９．２．２　高!低压开关柜宜用整体防护型，置于室内时，高压柜的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４Ｘ，低压柜的防护
等级不低于ＩＰ２２；置于室外时，高!低压开关柜的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５５。柜内应设防冷凝加热器、检修
插座及与柜门联锁的照明灯。

５．９．２．３　所有高、低压母线!隔离开关!熔断器及接线端子等，带电部分不应裸露在柜外。电缆的进出
口在施工后应有密封措施。所有按钮!转换开关!仪表!指示灯应设在便于操作及观察的地方，并有
功能指示标牌。

５．９．２．４　应设有火灾报警装置。火灾发生后应断电并报警。

５．９．２．５　照明电源与动力电源应分开设置。动力电源切断时，照明不应失电。

５．９．２．６　应设有机内电话系统和有线广播等通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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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２．７　卸船机应设有码头供电的低压备用电源，其容量应满足当高压断电时，能够为卸船机提供应急

装置、电梯、照明、防冷凝加热器及维修用电设备等电源。该备用电源应与机上供电电源具有联锁保护，

保证任何时候只有一种电源提供给卸船机。

５．９．２．８　卸船机各主要机构的电动机应设有防冷凝加热器及温控装置，带强迫通风时其风口应有防尘

措施，并应符合ＧＢ／Ｔ７５５的规定。

５．９．２．９　卸船机所有的动作顺序及联锁等功能均由可编程序控制器来完成。紧急停止保护及其他重要

联锁功能需要硬线回路进行双重保护，可编程序控制器所有部件均应坚固可靠，适合于港口的高温、振

动及潮湿等恶劣工作环境。

５．９．２．１０　卸船机应具有监控管理系统，由适合恶劣环境使用的抗振动、抗干扰能力强的工业控制计算

机（工业ＰＣ机）来实现。卸船机监控管理系统宜具有以下功能：

ａ）　卸船机状态及测量参数实时显示、相关累计值显示；

ｂ）　故障显示及报警、主要故障历史记录、故障帮助系统；

ｃ）　卸船机计量信息管理（根据需要）；

ｄ）　技术资料信息管理；

ｅ）　生产信息管理；

ｆ）　打印功能等。

５．９．２．１１　卸船机应具有相应的措施，功率因数及谐波符合ＧＢ／Ｔ１０２３６的要求。

５．９．２．１２　卸船机的主机构（起升、开闭、小车、俯仰、大车）调速装置应满足电磁兼容性和ＧＢ／Ｔ１０２３６

的要求。

５．９．２．１３　为便于司机在司机室内观察到卸船机重要部位的情况，机上宜设置独立的工业视频监视

系统。

５．９．３　卸船机的操作方式

卸船机的操作方式分为手动操作、半自动操作及全自动操作三种方式，可根据需求选配。

全自动操作系统应能够完成除清舱以外的卸船任务的自动控制，并应解决各种安全问题。该系统

宜配置船舱及料堆三维扫描识别系统、定位系统、安全防撞系统、决策分析系统、控制执行系统、智能视

频监视系统等，并预留与码头自动化系统的通信接口。如果有远程全自动化作业的需求，在码头中控室

应配置远程操作系统、远程监控管理系统和远程视频监视系统等。

５．９．４　电气设备的安装

５．９．４．１　卸船机的主要电控设备，包括驱动柜、控制柜及监控管理柜等电控装置均应安装在设有空调的

电气室内。电气室内的温度不应大于３０℃。

５．９．４．２　安装时应使电气设备有必要的防振措施，并方便日常维护保养。开关柜在卸船机运行时不应

有目视可见的相对于主机的水平移动和垂直跳动。不应把柜体直接与底座焊接，柜体应用螺栓与底座

紧固。

５．９．４．３　开关柜内的布线均应采用铜质导电芯，其分相色标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的要求。

５．９．４．４　高压柜前应有１０ｍｍ厚的绝缘橡胶板及必要的操作防护用品，其柜前操作距离不应小于１ｍ；

低压柜前操作距离不应小于０．６ｍ。

５．９．４．５　行程开关的触杆（块）及支架应牢固可靠，卸船机运转时不应有明显的晃动。

５．９．４．６　电阻器应具有符合安装环境的防护外罩，并通风散热良好。

５．９．５　线缆及其敷设

５．９．５．１　固定敷设的电缆应选用符合ＧＢ／Ｔ９３３１及ＧＢ／Ｔ９３３２规定的船用护套电缆；高压卷筒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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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用高压橡套分相屏蔽软电缆；移动司机室的供电电缆应选用满足使用要求的船用护套软电缆；通信

及弱电控制电缆应选用计算机专用分屏总屏蔽多芯软电缆。

５．９．５．２　动力线最小截面为２．５ｍｍ
２；控制线路最小截面为１．５ｍｍ２。全部用多股铜芯电缆或电线。

弱电电子设备内的导线最小截面不做规定。

５．９．５．３　对有机械损伤!化学腐蚀!油浸蚀的场合应采取防护措施。每根电缆管的９０°弯头不应超过
两处；管子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管子外径的６倍。固定电缆的弯曲内半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５倍。移

动电缆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８倍。

５．９．５．４　高压电缆与低压电缆应分别敷设，低压动力电缆、控制电缆、弱电控制电缆也应分别敷设。在

电缆桥架中敷设电缆时，每束电缆应隔一定的距离，并捆扎牢固。

５．９．５．５　电缆管及电缆桥架的接头处应保证机械和电气的连续性，并应可靠接地。所有紧固件均应采

用耐腐蚀材料或进行防腐处理。

５．９．６　接地与防雷

５．９．６．１　接地与防雷应当符合ＧＢ／Ｔ６０６７．１—２０１０的规定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５．９．６．２　所有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支架、电线管、电缆线槽、电缆金属外皮等均应用足够

截面的铜导线可靠接地。金属结构通过铜导体接触卸船机大车行走钢轨以提供有效的接地。金属结构

铰接及法兰连接处增设金属跨接软线。

５．９．６．３　卸船机整机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而卸船机轨道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４Ω。电压为３ｋＶ及以

上的变压器外壳，应设专门的接地线，其截面与容量有关，但不应小于６ｍｍ２。对于低压电器设备的接

地，一般应符合下述原则：

ａ）　当相导线截面积　犛≤１６ｍｍ
２ 时，接地线截面积可等于犛，但不应小于２．５ｍｍ２；

１６ｍｍ２＜犛≤３５ｍｍ
２ 时，接地线截面积为１６ｍｍ２；

犛＞３５ｍｍ
２ 时，接地线截面积为犛／２。

ｂ）　当相导线电流　 犐ｓ＜２００Ａ时，用 Ｍ６螺栓作为固定接地；

２００Ａ≤犐ｓ＜６３０Ａ时，用 Ｍ８螺栓作为固定接地；

６３０Ａ≤犐ｓ＜１０００Ａ时，用 Ｍ１０螺栓作为固定接地；

犐ｓ≥１０００Ａ时，用 Ｍ１２螺栓作为固定接地。

５．９．６．４　电缆金属护套应两端接地，但对于控制及通信所采用的屏蔽电缆的屏蔽金属网，若一端接地更

为有利时，应采用一端接地。

５．９．６．５　不应把接地线及机体直接作载流线或作２２０Ｖ照明系统的回路零线。

５．９．６．６　在低压柜电源回路、ＰＬＣ电源回路、通信网络等应装设电源浪涌保护器，以保护电器设备不被

雷电击坏。

５．９．７　照明

５．９．７．１　机器房、电气室、司机室内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５０ｌｘ。

５．９．７．２　各主要通道及扶梯平台入口处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３０ｌｘ。

５．９．７．３　料斗区域的平均照度不应低于５０ｌｘ。

５．９．７．４　臂架及主梁下部横梁处均应有足够的照度，其工作面平均照度应不低于３０ｌｘ。

５．９．７．５　卸船机门架梁处应有照明灯具。

５．９．７．６　卸船机应急照明设备应与用户协商确定。

５．１０　涂装

５．１０．１　涂装前的钢材表面处理

卸船机的主梁、臂架、门架及塔架等重要结构件应进行喷（抛）丸的除锈处理，达到ＧＢ／Ｔ８９２３．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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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Ｓａ２级和ＧＢ／Ｔ８９２３．２中的Ｐ３级；其余构件应达到ＧＢ／Ｔ８９２３．１中的Ｓａ２级或Ｓｔ２级（手工除

锈）和ＧＢ／Ｔ８９２３．２中的Ｐ２级。

５．１０．２　涂漆质量

５．１０．２．１　卸船机面漆应均匀，细致、光亮、完整和色泽一致，不应有粗糙不平、漏漆、错漆、皱纹、针孔及

严重流挂等缺陷。

５．１０．２．２　油漆漆膜总厚度不应小于２６０μｍ。

５．１０．２．３　漆膜附着力应符合ＧＢ／Ｔ９２８６中规定的一级质量要求。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通则

卸船机试验应遵循ＧＢ／Ｔ５９０５规定的规范和程序。

６．２　试验条件

卸船机试验条件如下：

ａ）　试验时风速不应大于８．３ｍ／ｓ（相当于４级风）；

ｂ）　试验时温度应在－２０℃～４０℃之间；

ｃ）　最大相对湿度不应大于９５％，可有凝露、盐雾；

ｄ）　场地的轨道安装公差应符合５．１．２的规定；

ｅ）　外部电源电压应符合设计规定，其允差应控制在±１０％之内。

６．３　目测检验

目测检验应包括检查所有重要部分的规格和状态是否符合要求，如：各机构、电气设备、安全装置、

制动器、控制器、照明和信号系统；卸船机金属结构及其连接件、梯子、通道、司机室和走台；所有的防护

装置，抓斗及其连接件；钢丝绳及其固定件；滑轮组及其固定件。检查时，不必拆开任何部件，但应打开

在正常维护和检查时应打开的盖子，如：限位开关盖。

目测检验还应包括检查必备的证书是否已提供并经过审核。

６．４　空载试验

空载试验的各机构［包括抓斗的起升和开闭、小车运行、司机室运行、卸船机运行和夹轮（轨）动作、

臂架俯仰和臂架挂钩、电梯的升降、料斗及给料系统的附属机构等］应先分别在全行程慢速动作数次，无

异常情况后方可进行全速运转。在试验中注意观测下述情况并应作好以下记录：

ａ）　观测和检查各操作手柄（或按钮）运动动作的一致性；

ｂ）　观测和检查各传动机构的安装情况和单动及联动动作的准确性；

ｃ）　观测和检查各传动机构的行程限位开关动作是否达到要求；

ｄ）　观测和检查卸船机运行、小车运行机构主动车轮在轨道全长上接触情况；

ｅ）　检测臂架的单程俯仰时间。

６．５　静载试验

静载试验的目的是检验卸船机及其各部件的结构承载能力。

小车分别在跨中、最大外伸距的基准点处，以额定起重量起升离地１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后，无冲击地

逐渐加载至１．２５倍额定起重量，保持１０ｍｉｎ。卸载后，抓斗落地 （或放料斗上），小车移至后伸距或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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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上方。在主梁跨中、最大外伸距的基准点处不应有永久变形。此时，主梁跨中实有上拱度和悬臂端的

上翘度应符合５．３．５的规定，即可终止试验。

试验后，应未见到裂纹、永久变形、油漆剥落或对卸船机的性能与安全有影响的损坏，连接处也未出

现松动、损坏。

６．６　额定载荷试验

目的是通过额定载荷试验，进一步测试卸船机的相关功能指标。

起升机构 （抓斗）按额定起重量加载，分别作起升机构和小车运行机构的动作，然后按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４．１、６．４．２和５．３分别检测各机构的速度（含调速）、制动距离和起重机噪声。

如果用户对卸船机的静态刚性有要求，则按照合同约定检测静态刚性。将空载小车停放在水侧支

腿零点，在主梁跨中和臂架端部找好基准点，然后将小车起升机构依次放在主梁和臂架端部最不利位

置，分别按照额定起重量加载，载荷离地１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保持１０ｍｉｎ，然后测量基准点的下挠数值

后，将主梁基准点下挠数值除以卸船机轨距，即为卸船机的静态刚性；将悬臂基点下挠数值除以有效悬

臂长度，即为悬臂的静态刚性。

６．７　动载试验

动载试验的目的主要是验证卸船机各机构和制动器的功能。

卸船机各机构的动载试验应先分别进行，而后作联合动作试验。作联合动作试验时，同时开动的机

构不应超过两个。

起升机构（抓斗）按１．１倍额定起重量加载，试验中对每种动作应在其整个运动范围内做反复起动

和制动，对悬挂的试验载荷作空中起动时试验载荷不应出现反向动作。试验时应按该机的电动机接电

持续率留有操作的间歇时间，按操作规程进行控制，且应注意把加速度、减速度和速度限制在卸船机正

常工作的范围内。按接电持续率及其工作循环，试验时间至少应延续１ｈ。

各部件应能完成其功能试验，并在随后进行的目测检验中没有发现机构或构件有损坏，连接处也没

有出现松动或损坏。

６．８　生产率试验

６．８．１　额定生产率

６．８．１．１　额定工作循环周期犜的确定

依照４．２．９．２和４．２．９．３规定的物料特性和船型的条件下，取船舶中心线上平均水位线附近（可根据

物料不同选择不同的抓取点）作为抓斗的抓料点，以时间最短的工作路径，并以设定的加速度和额定速

度，抓斗自抓料点开始抓料，按既定最短的工作路径行至料斗上方卸料，再返回到抓料点为止，所需要的

时间作为额定工作循环周期犜（ｓ）。

６．８．１．２　额定生产率的计算

卸船机的额定生产率按式（１）计算：

犙＝ρ犞犆×３６００／犜 …………………………（１）

　　式中：

犙 ———卸船机额定生产率，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ρ ———合同所约定物料的粒度、湿度下的名义容重，单位为吨每立方米（ｔ／ｍ３）；

犞 ———抓斗名义容积，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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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抓斗抓满率，推荐取犆＝０．９０～１．０；

犜 ———额定工作循环周期，单位为秒（ｓ）。

额定生产率的计算方法，必要时也可在合同中另行约定。

６．８．１．３　额定生产率的测量

测试应符合６．８．１．１的设计（或约定）条件。以抓斗在船舱内的物料上抓取５次，取其抓取重量的平

均值作为抓斗平均抓取量狇、平均工作循环周期犜′，再按式（２）计算卸船机的实测生产率：

犙′＝狀×狇 …………………………（２）

　　式中：

狇 ———抓斗平均抓取量，单位为吨（ｔ）；

犜′———平均工作循环周期，单位为秒（ｓ）；

犙′———卸船机的实测生产率，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狀 ———每小时平均卸料次数（由狀＝３６００／犜′求得）。

试验所用的抓斗应与物料特性相适应，其操作应由合格的司机来担任，作业程序应符合试验大纲

要求。

６．８．２　净平均生产率

净平均生产率按式（３）计算：

犙ａｎ＝犠／犜１ …………………………（３）

　　式中：

犙ａｎ———净平均生产率，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犠 ———卸船机卸下的货物总质量，单位为吨（ｔ）；

犜１———卸船机实际抓取的总时间，即净卸船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卸船机的净平均生产率约为额定生产率的５０％～６０％。

６．８．３　平均生产率

平均生产率按式（４）计算：

犙ａｔ＝犠／（犜１＋犜２） …………………………（４）

　　式中：

犙ａｔ———平均生产率，单位为吨每小时（ｔ／ｈ）；

犠 ———卸船机卸下的货物总质量，单位为吨（ｔ）；

犜１———卸船机实际抓取的总时间，即净卸船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犜２———卸船机进行卸船作业所必须的辅助时间，包括卸船机移仓时间、清仓机吊运及清仓时间、司

机换班交接时间等其他非卸船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平均生产率通常不作考核。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卸船机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

７．２　出厂检验

７．２．１　卸船机在出厂前应进行整机总装或部件预装，包括：小车、门架金属结构、门架与主梁、门架与塔

２２

犌犅／犜２６４７５—２０２１



架、门架与卸船机运行机构、主梁与臂架、机器房、前后拉杆、臂架挂钩、料斗与物料输送系统等。

７．２．２　卸船机至少应进行部件预装并应进行空运转试验，正、反方向运转，各机构空运转试验累计时间

不应少于５ｍｉｎ。

７．２．３　制造商的质量检验部门，应对每台卸船机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向用户签发《产品合格证

明书》和检测报告。

７．２．４　出厂检验的主要项目见表５。

７．２．５　如卸船机采用整体运输方式时，表５中序号２、序号１３～序号１７可在制造商厂内进行。

７．３　型式试验

７．３．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产品停产达一年以上后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ｅ）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７．３．２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见表５。

７．３．３　型式试验一般应在用户使用现场进行。

表５

序号 项目名称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检验要求 试验方法

１ 目测检验 √ √ 第５章相关条款 ６．３

２ 空载试验 — √ ６．４

３ 卸船机轨距 √ √ ５．８．１及图样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２．２

４ 小车轨距 √ √ ５．８．２及图样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２．７

５ 小车轨道直线度犫 √ √ ５．７．６ｂ）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２．４

６
小车轨道中心相对承轨梁腹

板中心的偏差
√ √ ５．７．７及图样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２．５

７
相对应两轨道测点之间的高

度差
√ √ ５．７．９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２．６

８
小车轨道任一点处车轮接触

点高度差Δ犺ｒ
√ √ ５．７．１０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２．８

９ 小车车轮接触点高度差 √ √ ５．８．３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３．２．２

１０
车轮在水平投影面内轮轴心

线倾斜度公差φｒ
√ √ ５．８．５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３．３．１

１１
车轮在垂直平面内车轮轴中

心线倾斜度公差τｒ
√ √ ５．８．６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３．３．２

１２

水平导向轮在垂直轨道和沿

轨道方向的轴线倾斜度公差

αＦ和βＦ

√ √ ５．８．７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３．３．３

１３ 静态刚性 — √ ５．３．３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９．４

１４ 静载试验 — √ ５．３．５ ６．５

１５ 额定载荷试验 — √ ５．３．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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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序号 项目名称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检验要求 试验方法

１６ 机构速度和调速功能 — √ ５．３．８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４．１

１７ 动载试验 — √ ５．３．６ ６．７

１８ 生产率试验 — √ ５．３．１ ６．８

１９ 卸船机噪声 — √ ５．４．５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５

２０ 验证抓斗的抓满率 — √ ５．３．７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７

２１ 漆膜总厚度 √ √ ５．１０．２．２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２．１０

２２ 漆膜附着力 √ √ ５．１０．２．３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２．１１

２３
电控 设 备 中 各 电 路 的 绝 缘

电阻
√ √ ５．９．１．６ ＧＢ／Ｔ１４４０６—２０１１中６．６

８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每台卸船机应在醒目位置设置额定生产率和额定起重量标志。

８．１．２　每台卸船机应在司机室或卸船机明显的位置装设标牌，标牌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规定。标牌

上一般应标明下列内容：

ａ）　卸船机名称；

ｂ）　主要技术参数；

ｃ）　制造日期或生产编号；

ｄ）　制造商名称。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卸船机的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及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有关规定。

８．２．２　需要解体的零部件的连接处应打上清晰的钢印标记和编号，电线接头应进行编号。

８．２．３　外露加工面应涂上防锈剂，防止锈蚀。

８．２．４　卸船机在出厂前至少应包括下列随机文件：

ａ）　产品合格证明书；

ｂ）　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

ｃ）　随机图纸及清单；

ｄ）　备件及易损件清单；

ｅ）　主要外购件的合格证和说明书；

ｆ）　包装发运清单（包括随机附件清单）；

ｇ）　专用工具、仪器清单；

ｈ）　其他。

８．２．５　危险、易碎、防潮等包装箱、件，应分别注明危险、易碎、放置方向等符号字样。

８．２．６　大型零部件和包装箱的重量、质心、吊挂点应有标志，并应标明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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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运输

８．３．１　产品的运输应符合铁路、公路、航运的有关运输要求。

８．３．２　采用整体运输方式时应按照海运的有关要求进行加固，落实航道上空的电缆线的净空（有季节

性）以及相应的航道、高水位时桥涵通过性等，以使整机的运输通畅。

８．４　贮存

８．４．１　零部件应妥善保管，并应注意防锈、防潮、通风和防止变形。

８．４．２　大型结构件应防止变形和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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